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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庭在4月9日裁定政府引用
《緊急情況規例條例》（ 「緊急法」
）訂立規例機制沒有違反基本法，至
於《禁止蒙面規例》（ 「禁蒙面法」
）規管非法集結或未經批准集會也沒
有違反基本法。筆者大致歡迎上訴庭
的裁定，但對上訴庭裁定 「禁蒙面法
」 針對公眾集會和遊行則違反基本法
的裁決表示失望。

上訴庭確定特首必須要有權力應
對緊急情況，並指出 「緊急法」 授權
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在他們認為屬
於緊急情況或危害公安情況時，可訂
立任何他認為合乎公眾利益的規例。
如果 「緊急法」 被裁定為違反基本法
，法律便會留下一個重大缺口，行政
長官便被剝奪所需的權力，難以制定
有必要的緊急情況規例來作出迅速靈
活的應對。

對於 「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
定義廣泛，上訴庭認為行政機關需要
廣泛及靈活的權力，迅速和有效地處
理所有突發事件，當行政長官引用 「
緊急法」 來制定緊急情況規例時亦是
受到密切的審視，而且立法會可以行
使控制權，藉着 「先訂立後審議」 的
程序，將行政長官引用 「緊急法」 制
定的緊急情況規例廢除，故此裁定 「
緊急法」 並沒有牴觸基本法。

至於有關 「禁蒙面法」 中， 「任
何人不得在身處非法集結及未經批准
集結時使用蒙面物品即屬犯罪」 的部
分，上訴庭裁定符合基本法。但是在
禁止任何人在獲警方批准的集結，以

及在已發出 「不反對通知書」 的公眾
遊行中使用蒙面物品的條例，則被裁
定違反基本法。

另外，上訴庭亦裁定 「禁蒙面法
」 中允許警務人員截停蒙面者，要求
他除去有關蒙面物品來核實身份，並
有權除去其蒙面物品的條例屬違反基
本法。

自由絕非無任何限制

筆者認為，是次上訴庭沒有全面
充分考慮在 「修例風波」 中，有大量
蒙面人參加合法集會和遊行，其後演
變為黑暴的極端違法行為，包括堵路
、縱火、大肆破壞基礎設施和財產、
投擲汽油彈、襲警、毆打持不同意見
的市民、更引爆炸彈企圖危害人命和
損毀設施及財物……嚴重破壞公共安
全、公共秩序和社會安寧。 「禁蒙面
法」 只是賦予警方在防止和偵查罪行
、搜證和辨認罪犯的權力，根本沒有
不合理地侵犯參加者的人權自由。

試問特首為什麼須要引用「緊急
法」？就是要靈活、迅速和有效地處
理在 「緊急或危害公安的情況」 的所
有突發事件。

根據基本法第27條的規定，香
港市民享有言論、新聞、出版的自由
，結社、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

組織和參加工會、罷工的權利和自由
。筆者指出這些權利和自由不是絕對
的，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
公約》和《香港人權法案條例》的規
定，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公共安寧、
公共秩序、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或
保障他人權利自由，及法律的規定，
這些權利自由便會受到合法限制。

筆者強調，基本法並沒有賦予集
會遊行時戴口罩或蒙面的特權。當蒙
面人在破壞這種自由的進行和社會治
安，不禁止有關行為，反而不穩妥、
不合理和不合情。

另外，很多民主法治國家，例如
德國、法國、西班牙、加拿大、美國
其中15個州，丹麥、奧地利、瑞典
等國家，都有實施相關的 「禁蒙面法
」 去規管合法的集會和遊行，加拿大
對此的最高刑罰更是監禁10年。

總括而言， 「禁蒙面法」 根本沒
有剝奪市民的言論、集會、遊行、示
威的權利和自由，而且禁止參加者蒙
面，更可起到阻嚇作用，減低蒙面人
心存僥幸的心態及犯法的衝動，並可
以免去或減低警察行使《警隊條例》
和《公安條例》的權力要求參加者除
下面罩的警民衝突，這也是國際先進
國家正在實施 「止暴制亂」 和保障市
民的生命財產的必要和有效措施，
符合公眾利益，呼籲特區政府積極
考慮終極上訴，相信贏面會合理和
高的。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執委會副主
席、法學教授

政府應再就禁蒙面法提出上訴

今天是我國第五個全民國家安全教
育日。設立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的目的
，就是要讓全民有效地了解國家安全法
提出的各項要求，從而強化國家安全的
責任意識，提高維護國家安全的能力。
作為國家的一個特別行政區，香港今天
也會有不少與國家安全教育有關的官方
活動。不過，香港舉辦再多的活動，只
要一天沒有建立和健全維護國家安全的
機制，維護國家安全就只能是紙上談兵。

香港基本法第23條規定： 「香港特
別行政區應自行立法禁止任何叛國、分
裂國家、煽動叛亂、顛覆中央人民政府
及竊取國家機密的行為，禁止外國的政
治性組織或團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進行
政治活動，禁止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政治
性組織或團體與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建立聯繫。」

2002年7月，香港第一任行政長官
董建華先生力推23條立法。但是，由於
反對派的阻擾和建制派的不團結，導致
特區政府在立法會失去支持23條立法的

多數票。2003年9月5日，董建華先生宣
布撤回條例草案，標誌着23條立法工作
失敗。此後行政長官更換幾人，但23條
立法工作一直被擱置，理由是先經濟後
政治或時機不成熟。

沒有23條立法，香港的國安之門大
開，國安機制無法建立，更談不上健全
。沒有23條立法， 「港獨」 從思想傳播
變為實際行動，目的就是要分裂國家。
沒有23條立法，外國的政治性組織或團
體不僅可以長驅直入，而且已經與本地
的政治性組織或團體緊密聯繫，策劃和
推動了一系列衝擊 「一國兩制」 底線的
行動。新冠肺炎疫情全球爆發以來，西
方一些政客叫囂要 「清算中國」 ，要將
中國列為 「敵對國」 ，說明國家安全的
風險增加了，更不能掉以輕心。

有學者曾經斷言，若美國要在地緣
政治上衝擊中國，沒有地方比香港更適
合。未來美國核心國策是遏制中國崛起
，香港甚至可以成為主戰場。香港特別
行政區運行了近23年，香港出現的一系
列重大事件均與23條立法缺位有關，例
如 「反國民教育」 、非法 「佔中」 、反
對在高鐵西九龍站實施 「一地兩檢」 ，

和此次曠日持久的 「修例風波」 。
如果香港不安全，不僅對香港發展

經濟和解決民生問題不利，也間接影響
民族復興大業。在「一國兩制」方針下，
23條立法是國安的頭等大事，國家安全
維護好了，香港才能順利實行「兩制」。

疫情之下國安風險增加

香港在回歸第23個年頭推動23條立
法，應該是非常晚了，但今屆立法會應
該是立法的最佳時機，可以從三個方面
說明：

第一，23條立法屬於政府提出的議
案，只需立法會議員的簡單多數通過即
可。現在的第六屆立法會，建制派坐擁
總共70票中的43票，囊括了地區和功能
組別的控制權，享有如此優勢而不作為
，不是時機不成熟，而是喪失時機。應
該冷靜地看到，今年九月立法會選舉形
勢不容樂觀，而一旦反對派獲得立法會

多數議席，則不但特區政府施政寸步難
行，23條立法肯定會被反對派否定。

第二，現在推23條立法符合民心，
因為廣大民眾在 「修例風波」 中清楚看
到了 「港獨」 和境外勢力對國家安全的
危害。日前，由立法會議員何君堯、香
港政研會和新界關注大聯盟組成的 「23
同盟」 ，在全香港18區擺設街站收集市
民簽名，支持推動基本法23條立法，市
民反應踴躍，明確已經成功收集了180多
萬個簽名，說明23條立法是人心所向。

第三，現在推動23條立法對今年九
月立法會選舉和後年特首選舉也是十分
有利的。防止香港管治權落入反對派之
手，是保證 「一國兩制」 順利實施的根
本。通過23條立法，可以明確禁止任何
分裂分子或具有顛覆意向的人士參加即
將舉行的立法會、特首選委會或行政長
官選舉。

如果現在推動23條立法，就可以在
數個月內完成諮詢民意、引導政黨和鼓
勵全體建制議員在七月本屆立法會休會
前三讀通過23條法例。具體做法是可以
先把2003年的條例草案拿出來修改，再
展開新草案的諮詢工作。時間非常緊迫

，但如果特區政府不作為，只能任由時
機流失。

值得注意的是，由何君堯議員提出
的23條立法討論至今，未見支持政府的
媒體認真報道，也未見其他建制派議員
出來發聲支持，有人甚至認為這是白費
心機：修例都搞得這麼糟，23條立法怎
麼會成功？問題是如果不做，則一點成
功的希望都沒有。

同時應當看到，在目前氣氛下提出
23條立法，必定會引發反對派的阻擾和
破壞。也可能出現大型的集會遊行。但
是，就算社會氛圍不理想，為了長遠利
益，特別是維護國家領土完整主權統一
和香港穩定繁榮，就需要迎難而上，堅
定決心和敢作敢為。

中央政府不僅要根據憲法與基本法
敦促特區政府推動23條立法，而且要敦
促特區政府成立專門的國安機構，專項
負責協調和處理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中央政府也應該做好兩手準備，如果有
必要，就應該根據基本法的附件三來為
香港訂立國安法和建立國安機制。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香港法學交
流基金會高級顧問

提高國家安全意識 健全維護安全機制

香港的治理模式與內地不同，
但畢竟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一部分，
其政治體制必須與國家政治體制相
適應相銜接。為此，基本法規定了
具有香港特色的行政主導體制。

政府有效管治是社會穩定與發展的
保障，政治體制要能夠確保政府實施有
效管治。基本法起草過程中，政治體制
的設計最費周章，至少有兩點要考慮周
全。從中央角度考慮，中央對港管治要
有可靠的着力點，否則中央權力就會被
架空，高度自治就成了變相的完全自治
，以行政長官為核心的行政主導是最適
合的着力點。

從香港角度考慮，要保持回歸後的
繁榮穩定，就要把以往行之有效的元素
保留下來，而回歸前香港賴以成功的元
素中，行政主導是重要的一條，可以經
過改造後繼續沿用。

按照基本法的設計，中央對特區行
政、立法、司法三權的管轄方式與尺度
是有差異的。司法是獨立的，立法會是
本地選舉產生的，只有行政長官在本地
選舉或協商產生後還須經中央政府任命
，特區政府主要官員由行政長官提名後
也須報中央政府任命，行政長官還須執
行中央政府發出的指令。行政長官既是
特區的首長，代表特區，也是特區政府
的首長，負責行政事務；既要對特區負
責，也要對中央政府負責，每年都要向
中央述職。這個 「雙首長雙負責」 的定
位，在特區建制內是獨一無二的，凸顯
了行政長官的權威地位和行政權的主導

地位，也由此有了 「特首」 這個簡
明而貼切的稱謂。

不難看出，香港特區與中央政
府最直接的紐帶就是行政，行政主
導之於香港、之於 「一國兩制」 的

重要意義就在於此。將來香港要實行雙
普選，普選方案在特區內部產生。基本
法規定，行政長官普選方案報全國人大
常委會批准，立法會普選方案報人大常
委會備案。一個批准，一個備案，都很
重要，但中央顯然更看重行政。

基本法沒寫 「行政主導」 4個字，但
第四章「政治體制」部分以行政長官、行
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區域組
織、公務人員的順序排列，突出了行政
權。這與許多國家和地區的憲制性法律
中立法在前、行政在後的排序不同，明
確無誤地體現了行政主導的立法原意。

中央管治香港的法律依據是基本法
，主要依託是行政長官和其領導的特區
政府。所以有一種說法，中央管香港，
一靠基本法，二靠行政長官。想想不無
道理。

基本法實施10周年和20周年的時候
，兩任全國人大委員長吳邦國和張德江
都提及行政主導，稱這一特殊的設計，
符合特區的法律地位，適應香港作為國
際性工商業大都會對於政府效能的實際
需要，保留了香港原有政制中行之有效
的部分， 「是最有利於香港發展的制度
安排。」

註：原文刊於《中國日報》
特約評論員

為什麼是行政主導？
——一國兩制漫談（7）

議論
風生

蕭 平

議員拉布遺禍 港青舉步維艱

立法會新年度會期在去年10月展
開，大部分事務委員會都已選出主席
。惟內務委員會迄今為止已召開14次
會議，一直未能選出正副主席，導致
14條法案未能及時審議，超過80條附
屬條例在修訂期限前無法經內委會決
定成立小組委員會跟進。

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13日批評
主持內會選舉的公民黨立法會議員郭
榮鏗以及部分反對派議員，稱他們的
行為已嚴重影響立法會運作，無異於
「政治攬炒」 ，更有違就職時宣誓的

誓言，可能構成公職人員行為失當。
這就是香港的反對派議員。他們

只有反對，沒有建設，更時時以行動
破壞香港社會和法治制度。是時候扒
下他們的畫皮，讓市民看清楚他們的
破壞嘴臉。

災難面前最能看清本質。一場疫
情，把反對派議員的醜陋嘴臉和行為
暴露殆盡。當政府頒布 「限聚令」 後
，陳淑莊在酒吧聚眾40多人 「開會」
，為病毒擴散提供 「機會」 。

民主黨黃碧雲最近在立法會上提

出，要向早前發動「罷工」要挾政府 「
全面封關」 的 「醫管局員工陣線」 表
示感激，引發社會大眾強烈不滿。網
傳一封署名瑪麗醫院內科顧問醫生的
公開信，批評黃的言論是 「何等荒天
下之大謬的歪理」 ，其 「感激 『罷工
』 行為」 是 「對一直堅守崗位之醫護
人員的侮辱」 。黃碧雲的 「感謝論」
不過是再一次撕開港人對 「醫罷」 的
傷痕，毫不掩飾地把破壞派議員與黑
醫護 「政治罷工」 捆在一起。

為了與市民共渡時艱，行政長官
與各司局長捐出一個月薪酬後，再宣
布未來一年自願減薪一成。與之形成
鮮明反差的是，即便面對社會強烈的
呼聲，反對派議員卻一毛不拔。有的
甚至說，寧肯將錢捐給 「社運」 、捐
給 「黃色經濟圈」 。

期望這些破壞派做建設性的事情

，那無異於緣木求魚，井中求火。
一場黑暴把香港拖入萬劫不復的

深淵。其中，部分議員成為暴徒的同
路人。當暴徒衝擊、砸毀立法會大樓
，有人充當 「嚮導」 ，協助他們在大
樓內大肆破壞。即便是疫情爆發期間
，暴徒仍四出滋事，而反對派議員亦
沒有 「缺席」 。

政府3月提出涉及逾2000億元的
臨時撥款決議案，其中包括對醫管局
的抗疫支援和為受暴亂、疫情雙重打
擊的市民派發一萬元計劃，以及疫情
下救市的措施。但反對派議員毫無憐
憫之心，一直以 「拉布」 、製造流會
的手段企圖阻礙撥款通過。

新一屆立法會選舉將近。 「有破
壞無建設」 的反對派已露出貪婪的目
光，宣稱要達到過半數議席。他們的
目標當然不是協助特區政府改善施政
，而是透過掌握立法會控制權癱瘓政
府。這樣的破壞者做議員，香港人，
你敢要嗎？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島各界聯合
會常務副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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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原立法會內務
委員會副主席郭榮鏗議
員和部分反對派議員的
故意拖延下，內務委員
會至今召開了14次會議仍未選出主席，
導致立法會大量工作處於停擺狀態，此
事引起社會各界的擔憂和不滿。香港經
濟在多重打擊之下，持續衰弱，加上社
會政治紛擾不休，香港青年更加舉步維
艱。

立法會議員是民意代表，但是一些
反對派議員為了謀取政治私利，卻罔顧
公眾利益，採用卑劣手法癱瘓立法機關
運作，如此肆意妄為破壞香港社會穩定
、阻礙香港經濟發展，是何居心？

香港青年在耳濡目染下，心中有的
不是家國情懷而是政治私利，這樣會形
成怎樣的社會，香港的未來何在？

受到暴力 「攬炒」 、新冠肺炎疫情
及全球經濟不景的三重打擊，經濟正面
臨最艱難的時期，穩安定、撐企業、保
就業，迎戰凛冽的經濟寒冬才是當前的
重中之重！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部分國
家更存在防疫意識低、防控無力的情況
，影響所及，各國金融市場及經濟活動
大受衝擊，全球生產供應鏈出現斷鏈危

機。大面積的倒閉潮和失
業潮衝擊社會民生，加上
持續不斷的黑色暴亂，讓
本就元氣大傷的香港經濟

雪上加霜，讓本就壓力巨大的香港青年
更加無力承擔。

本是最好的時代，最美的年華，卻
因為天災人禍、社會亂象舉步維艱，如
若尊崇的立法公正再被政治利益化，被
反對派惡意破壞，香港青年如何不迷茫
？如此惡性循環下去，部分港青被蠱惑
繼續參與黑色暴亂，在街頭堵路、縱火
，大肆破壞，且不談疫情何時結束，若
疫情結束暴亂再起將如何？人禍比起疫
情，對香港經濟傷害會更嚴重、更持久
，若不能平息人禍， 「攬炒」 心態者繼
續破壞，亂局依舊，香港經濟難言有止
跌回升的一天。

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香
港是香港人民的香港，香港的未來關乎
每一位香港居民的生計。筆者在此呼籲
，希望香港社會各界認清反對派此舉產
生的嚴重後果，決不能任由這些議員不
擇手段、恣意妄為地鬧下去。香港特區
立法會必須盡快恢復正常運作，此時的
香港必須團結共同盡快恢復香港經濟正
常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